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

评议结果的通知 

沪教委办〔2022〕16 号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

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沪教委办〔2021〕53 号)，市教委组织开展了 2020-2021

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。此次评议围绕基础工作、信息主动公开、信息

依申请公开、便民服务与网上互动、信息公开相关功能与辅助五个方面展开，按

照部属高校、市属本科高校、市属高职高专院校的实际情况，采用不同的指标体

系开展评议。在各单位自查的基础上，市教委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议组进行网上

评议，并委托社会专业机构对部分指标进行了独立测评，综合以上各方面测评意

见，形成了最终的评议结果。 

经研究，明确本次测评结果按测评得分率分为四档：得分率在 90%及以上

的定为“优秀单位”，得分率在 80%-89%之间的定为“良好单位”，得分率在 60%-79%

之间的定为“合格单位”，得分率在 60%以下的定为“不合格单位”。据此，确定上

海外国语大学等 4 所部属高校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等 17 所市属本科高校、上海

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等 3 所市属高职高专院校为 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

开评议工作“优秀单位”，华东师范大学 1 所部属高校、上海健康医学院等 5 所市

属本科高校、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等 11 所市属高职高专院校为 2020-2021 年

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“良好单位”，复旦大学等 3 所部属高校、上海应用

技术大学等 7 所市属本科高校、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市属高职高专院

校为 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“合格单位”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
另有 2 所市属本科高校和 2 所市属高职高专院校为“不合格单位”。 

希望各高校进一步加大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的落实力度，从提升学校

依法治校的水平、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出发，不断完善制度建设，

规范和深化信息公开工作，不断提高信息公开工作实效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 



附件：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单位名

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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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2021 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工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单位名单 

一、优秀单位（24 家） 

1．部属高校：上海外国语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东华大学 

2．市属本科高校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、上海中医药

大学、上海理工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、

上海戏剧学院、上海海事大学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、上海电机学院、上海第二工

业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建桥学院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海关

学院、上海海洋大学 

3．市属高职高专院校：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、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

校、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

二、良好单位（17 家） 

1．部属高校：华东师范大学 

2．市属本科高校：上海健康医学院、上海大学、上海政法学院、上海中侨

职业技术大学、上海商学院 

3．市属高职高专院校：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有限公司、上海工商职业技

术学院、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有限公司、上海行健职业学

院、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

学院有限公司、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、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、上海济光职业

技术学院 

三、合格单位（14 家） 

1．部属高校：复旦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 



2．市属本科高校：上海应用技术大学、上海视觉艺术学院、上海电力大学、

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、上

海杉达学院 

3．市属高职高专院校：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、

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


